附件1

湖南省工艺美术系列陶瓷产业高级职称
专场评审申报评价标准（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15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和《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7〕33号）精神，促进陶瓷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结合我省陶瓷产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省陶瓷产业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从事陶瓷技术技能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称。因涉嫌经济或其它重大问题正在立案审查尚未结案，或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受刑事处罚期间的，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涉及职称申报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参评职称，年龄可放宽至65周岁（时间计算到2025年12月31日）。

 工艺美术系列陶瓷产业高级职称专场评审专业设置参照《关于印发〈各系列职称下设分支专业名称一览表〉的通知》（湘职改办〔2020〕6号）文件，参评专业为工艺美术系列陶瓷（2212）专业。
第二章  申报基本条件
第四条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立场坚定，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第五条  高级工艺美术师正常申报要求
博士后人员经考核合格出站后;

具有博士学位，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2年及以上；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

具有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长期（15年及以上）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及县以下（含县）企事业单位工作，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7年及以上；

获得高级技师(一级)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陶瓷技术技能工作4年及以上。

第六条  高级工艺美术师破格申报要求
对确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业绩成果条件达到正常申报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的业绩成果两项及以上，可破格申报：

具有博士学位，从事陶瓷技术工作6年及以上；

具有硕士学位，从事陶瓷技术工作12年及以上；

具有双学士学位，取得初级职称后从事陶瓷技术工作13年及以上；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取得初级职称后从事陶瓷技术技能工作13年及以上；

具有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取得初级职称后从事陶瓷技术技能工作15年及以上；

具有中专学历或相应学历，长期（20年及以上）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及县以下（含县）企事业单位工作，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8年及以上；或具有专科学历或相应学历，长期（20年及以上）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及县以下（含县）企事业单位工作，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6年及以上；或具有本科学历或相应学历，长期（20年及以上）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或社会组织及县以下（含县）企事业单位工作，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4年及以上；
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瓷类）；
专业从事传统美术陶瓷设计、制作工作连续30年及以上。

同时满足以下三点：

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瓷类）；

获得工艺美术行业协会评授的国家级金奖或取得国家专利（限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1项以上；

2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或2名陶瓷相关专业正高级职称专家书面推荐。
第七条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正常申报要求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5年及以上。

第八条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破格申报要求
对确有真才实学，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且业绩成果条件达到正常申报正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的业绩成果两项及以上，可破格申报：

具有大学专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7年及以上；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年及以上；

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年及以上，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陶瓷类）可缩短任职年限3年。
第三章  评价基本标准
第九条  高级工艺美术师评价基本标准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熟练掌握陶瓷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能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能根据国家或本地区经济建设、地方特色文化需要和学科发展提出本专业研究方向，能正确处理好陶瓷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能结合先进文化内涵和创意元素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

专技工作能力要求

重点考察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工艺传承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有较高的艺术修养，技艺精湛，能继承借鉴传统工艺并自主创新，较好地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创意开发创新陶瓷产品，采用高新适用技术、新的创意思维改造提升陶瓷产业，提升陶瓷产品创造性、观赏性和保存价值。

业绩成果要求

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期间，取得以下业绩成果之一：

主持市厅级及以上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公开出版本专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专著或个人作品集；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专技工作相关的论文1篇及以上；

作为主要负责人（排名前3）主持起草或修订省部级及以上的有关检测、分析和评价等方面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法规的制定、修改，且已正式实施；

获得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作为主要发明人（排名前3）获得与所从事的专技工作相关的国家专利1项及以上，且专利成果转化应用效果显著；

独创的陶瓷作品获得国家级专业展览银奖及以上奖项1项及以上，或获得省级专业展览金奖1项及以上；

独创的陶瓷作品被国家二级及以上博物馆收藏1件（套）及以上；

独立创作或设计的艺术陶瓷产（作）品，在市级及以上大中型项目或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中标采用；

独立创作或设计的陶瓷作（产）品为地方行业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省内个人纳税额累计达25万元及以上；

独创或主创（排名前2）的陶瓷作品作为国家外事活动赠送礼品，获得相关证书（排名前二）；

获得市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3年及以上；

有特殊技艺，在全国同行中有一定影响，并得到省内外3名及以上陶瓷类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推荐。

第十条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评价基本标准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系统掌握陶瓷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能根据国家或本地区经济建设、地方特色文化需要和学科发展提出本专业研究方向，能正确处理好陶瓷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以不断注入先进文化内涵和创意元素为动力，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

专技工作能力要求

重点考察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工艺传承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技艺全面、精湛，能继承借鉴传统工艺并自主创新，综合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创意开发创新陶瓷产品，采用高新适用技术、新的创意思维改造提升陶瓷产业，有效提升陶瓷产品创造性、观赏性和保存价值。

业绩成果条件

担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期间，取得以下业绩成果之一：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项目成果转化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公开出版本专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专著1本及以上或个人作品集2本及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与专技工作相关的论文3篇及以上；

主持起草或修订省部级及以上的有关检测、分析和评价等方面的行业标准、技术规范、法规的制定、修改，且已正式实施；

获得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或省部级一等奖科技成果奖；

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与所从事的专技工作相关的国家专利2项及以上，且专利成果转化应用效果显著；

独创的陶瓷作品获得国家级专业展览金奖1项及以上；或获得省级专业展览金奖2项及以上；

独创的陶瓷作品被国家一级及以上博物馆收藏1件（套）及以上；或被国家二级及以上博物馆收藏作品2件（套）及以上；

独创或主创的陶瓷作品作为国家外事活动赠送礼品，获得相关证书（排名前二）；

独立创作或设计的陶瓷作（产）品为地方行业经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省内个人纳税额累计达50万元及以上；

获得省级及以上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5年及以上；

作为第一完成人开发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或解决的重大、关键性技术问题，通过省级及以上的鉴定验收，并推广应用。



